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​訂定本校公務人員職場霸凌防治及申訴處理要點，檢送

其條文、總說明、逐點說明及事件處理流程各1份，請查

照並轉知所屬。

​

本案業經115年2月3日第640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。

旨揭要點係以公務人員提起之職場霸凌申訴案件為處理

範疇；非屬公務人員者，逕依本校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

害預防計畫辦理。

案揭要點相關資料業已刊登人事室網頁/「法規專區」及

「表單下載」項下（https://reurl.cc/RYDlDZ），請同仁逕

自查閱下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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